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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4 (b) 

特定群体和个人 少数群体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 2000/52 号决议请秘书长应有关国家政府的要求 提供有关

少数群体问题的适当专门知识 请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促进和参加反对种族主

义 种族歧视 仇外现象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 吁请各国

政府间组织 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吁请各国提供便

利 让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效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并请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在这方面寻求自愿捐款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考虑同意

工作组关于举行国际和区域组织代表研讨会的建议 讨论与各自工作有关的保护

少数群体的问题 请秘书长为工作组提供其为完成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服务与设

施 并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本报告是根据上述决议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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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向有关国家政府提供有关少数群体问题包括预防和 
解决争端问题的专门知识 以协助解决现有或 

潜在的涉及少数群体的各种情况 

 3.  高级专员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报告中强调 需要采取严厉

措施 应付减少族裔 种族或仇外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和暴力的挑战 她指出

此类活动应包括 防范性外交行动 预警机制 通过人权教育倡导容忍精神 通

过使各社会阶层得到更广泛的代表支持民主机制 肯定行动和推广多元文化  

 4.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署 )应各国政府的要求向它们提供技术援

助 主要解决少数群体问题 加强人权保护和防止侵犯人权行为 对该问题可结

合联合国全系统正努力为长期预防冲突制定更有效的对策这一大背景来加以认

识 在这方面 值得提及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报告 ( 卜拉希米报告 )(A/55/ 305-

S/2000/809)所强调并载于秘书长千年报告的意见 在许多国内冲突的情况中

在贫穷的同时还存在尖锐的族裔或宗教分裂 其中少数群体的权利 没有得

到充分尊重 [而且]政府机构的包容性不够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长期预防战

略必须致力于 增进人权 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建立所有群体都有代表参加的

政治安排 各群体必须相信 国家属于全体人民 (同前引 第 29 段)  

 5.  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第 55/2 号决议)也同样强调了这些问题 千年首脑会

议与会者在宣言中表示决心 加强我们所有国家的能力 履行民主的原则与

实践 尊重包括少数人权利在内的各项人权 (第 25 段)  

三 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现象的世界会议 

 6.  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在 2000 年 5 月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讨论了如何为世

界会议出力的问题 会议在讨论期间收到一份阐述种族主义 保护少数群体的权

利与国家机构工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文件 1  工作组的报告 (E/CN.4/Sub.2/ 

                                                 
1  瑞士联邦反对种族主义委员会观察员提交的工作文件(E/CN.4/Sub.2/AC.5/2000/ 

W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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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7)概述了讨论情况 报告在结论中建议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起草一份将在世

界会议上发表的发言稿 着重阐述消除种族歧视与保护少数群体之间的关系  

四 对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工作的参与和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 
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手册 

 7.  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采取行动 落实人权委员会要求让少数群体代表更广

泛地参与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会议和在这方面提供自愿捐款的建议  

 8.  人权署还建议编写和出版关于少数群体问题的手册 最好能及时献给

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7 日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会议 手册预计包括 在民

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全文 以及少数群体问

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针对 宣言 编写的评论  

五 促进 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 
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 的落实  

包括举行区域和专家研讨会 

 9.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 少数群体权利宣言 和工作组的认识 工作组于

2000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了第一次区域研讨

会 会议的重点是 非洲的多元文化 在涉及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民的情况中发

扬和平和建设性集体包容精神 2 这次研讨会也得到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支持

并且是在国际种族研究中心协助下组织召开的 来自非洲各次区域的与会者和来

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并随后参加了于 2000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

在日内瓦召开的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第六届会议  

 10.  与会者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与教育和少数群体的有效政治参与有关的问题

并提出了各种行动建议 他们确认没有政治权力 没有机会参与决策 缺乏基本

服务和资源是少数群体面临的关键困难 他们提请注意非洲地区存在多元  

                                                 
2  见 E/CN.4/Sub.2/AC.5/2000/W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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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多种族国家的现实 并指出必须尊重和保证所有群体都有代表参与民主进

程的原则 他们确认教育为主要问题 建议教育需要得当 要让各群体有机会发

展其文化和学习其语言 与会者还建议在拟定和执行发展政策时与少数群体协

商 少数群体应该分享发展带来的福利 与会者还建议在该地区再举行一次研讨

会 将来的研讨会将从非洲各国政府 非政府组织 土著居民 少数群体和学术

界的参与中受益 进一步了解非洲土著问题和少数群体问题 此外 他们请联合

国考虑象为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设立基金那样 为协助少数群体的代表出席少数

群体问题工作组的会议设立一个基金  

 11.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 并特别注意对保护少数群体工

作采取综合性和自治性方法的问题 被选定为工作组第七届会议具体讨论的主

题 为了帮助开展这一讨论 工作组将需要获得有关工作文件 其涵盖的主题包

括区域一级和全球一级有关的法理以及综合性和自治性解决方式的若干典型等 (见

E/CN.4/ Sub.2/2000/27)  

六 为国际和区域组织和条约机构的代表组织一次研讨会  
讨论与保护少数群体有关的各自工作问题 

 12.  人权委员会请各条约机构 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的工作组特别注意与少

数群体情况有关的问题 在这方面 委员会不妨特别指出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第一天的一般性讨论内容就是吉普赛人的情况并于随后通过了关于禁止歧视吉普

赛人的第二十七号一般性建议(A/55/18, 附件五)  

 13.  人权委员会第 2000/52 号决议请人权署考虑同意工作组关于举行国际和

区域组织 条约机构和专门机构代表研讨会的建议 主要讨论与保护少数群体有

关的各自工作问题 人权署正在仔细审查该建议并正考虑是否有可能在世界会议

期间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鉴于该决议要求的参与程度 世界会议可能是

最为可行的途径 这一研讨会上的讨论预计将处理如何改善协调的问题 以减少

重复性和平行活动和确保交流有关少数群体权利的资料 特别是有关保护少数群

体权利最佳做法的资料  

--  --  --  --  -- 


